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运维项目采购公告

（招标编号：LYGSWBSZDYW00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连云港市市辖区

一、招标条件

本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运维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

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招标方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为确保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的正常运行，方便纳税人办

理相关涉税业务，提升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满意度，需要做好自助办税终端的维护工作，拟

采购自助办税终端运维服务。详见磋商文件第四章。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运维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运维项目:

详见采购公告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12-11 08:30到2024-12-18 17:30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18日上午8：30 -

11：3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企业营业执照以上材料均须提供一套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报名地址：江

苏建达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8号德惠商务大厦A座18楼)。招标

文件工本费300元/份，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12-24 09:00

递交方式：现场书面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12-24 09:00

开标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8号德惠商务大厦A座18楼1811会议室

七、其他

项目概况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运维项目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江苏建

达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4年12月24日上午09点00分00秒（北京时

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标段编号：LYGSWBSZDYW001

标段名称：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运维项目

采购方式：磋商

预算金额：20万元。

最高限价：20万元。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采购需求：为确保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的正常运行，方便纳税人

办理相关涉税业务，提升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满意度，需要做好自助办税终端的维护工作，

拟采购自助办税终端运维服务。详见磋商文件第四章。

对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质疑请与采购人联系，由采购人负责答复。

合同履行期限：一年；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及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根据连财购〔2023〕4号文件精神，第（2）、（3）项可以提供《财务状况报告及税

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承诺函》，详见采购文件格式。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4.本项目的其他资格要求：

（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前，被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

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备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

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对供应商信用记录情况进行查询，查询结果页面打印留

存。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将本项目的工作转包、分包给第三人。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获取采购文件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18日上午8：30 - 11：30,下午

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企业营业执照以上材料均须提供一套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报名地址：江苏建达全过程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8号德惠商务大厦A座18楼)。招标文件工本费

300元/份，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响应文件接收时间与地点

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4年12月24日09:00:00（北京时间）

递交方式：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8号德惠商务大厦A座18楼1811会议室，现场书面递

交。

五、开启

开标时间与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12月24日09:00: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8号德惠商务大厦A座18楼1811会议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磋商采购不收取保证金。

2.本磋商文件中标注★的款项为实质性响应要求和条件，如不满足将按无效响应文件处

理。

3.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4.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采购人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可对采购文件进行修改、补充或变更，

其内容作为采购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各供应商关注采购公告平台网站。若因供应商自身

原因未及时关注本项目有关修改、补充或变更信息，导致响应文件编制或提交失误，由此造

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

地 址：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大道22号金融新天地A座

联系方式：王主任 1895125022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江苏建达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连云港市海州区凌洲路德惠大厦A座18楼

联系方式：李工15751228684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主任

电 话：18951250228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



地  址： 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大道22号金融新天地A座

联  系  人： 王主任

电  话： 1895125022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建达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连云港市海州区凌洲路德惠大厦A座18楼

联  系  人： 李工

电  话： 15751228684

电  子  邮  件： 1026504813@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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